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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司法实践，现决定对《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23〕7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第七项修改为：“实
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位的人员，
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
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
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国家规定自动监
测的污染物的；”。

二、将第六条修改为：“实施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行为人
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可以
从宽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

诉或者免予刑事处
罚；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不作
为犯罪处理。”

三 、将 第 十 条
第一款修改为：“承
担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监测、机动车
排放检验、土壤污
染调查评估、温室
气 体 排 放 检 验 检
测、排放报告编制
或者核查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
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曾因提供虚假证明文

件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的；

“（三）一年内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数

量较大，且违法所
得十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
节严重的情形。”

增 加 一 款 ，作
为第十条第四款：

“提供专门用于机
动车排放检测作弊
的程序、工具，符合
刑法第二百八十五
条第三款规定的，
以提供侵入、非法

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定罪
处罚。”

四 、 将 第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修 改 为 ：

“ 实 行 排 污 许 可 重 点 管 理 的 单 位 的 人
员，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
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磷、总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国家规定
自动监测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
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依照处
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删除第十九条第二款。
本 决 定 自 2026 年 3 月 30 日 起

施 行 。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相应修改
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2026年 1月 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6次会议、2026年 2月 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 3月 30日起施行）

法释〔2026〕4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决定》

已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由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第 1966 次会议、2026
年 2 月 6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
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26年 3月 3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6年 3月 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为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 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办
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
释如下：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
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
护地核心保护区等依法确定的重点保护
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
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 排 放 、 倾 倒 、 处 置 含 铅 、
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
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
上的；

（四） 排 放 、 倾 倒 、 处 置 含 镍 、
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超
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
上的；

（五）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
隙、溶洞、灌注、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大
气应急排放通道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
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六） 二年内曾因在重污染天气预
警期间，违反国家规定，超标排放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等实行排放总量控制的
大气污染物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
实施此类行为的；

（七）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
位的人员，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
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磷、总氮、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国家
规定自动监测的污染物的；

（八） 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
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二
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此类行为的；

（九） 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
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 致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十一） 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二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

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依法确定的重点保
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
质，造成相关区域的生态功能退化或者
野生生物资源严重破坏的；

（二） 向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
泊水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
质，造成相关水域的生态功能退化或者
水生生物资源严重破坏的；

（三）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一百吨以上的；

（四） 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
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 致使县级城区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六） 致使永久基本农田、公益林
地十亩以上，其他农用地二十亩以上，
其他土地五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
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七） 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
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
百株以上的；

（八） 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
以上的；

（九） 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 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严重疾

病或者三人以上轻伤的；
（十一）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

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依法确定的重点保
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
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致使设区的市级城区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2.造成自然保护地主要保护的生态
系统严重退化，或者主要保护的自然景
观损毁的；

3.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
资源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栖息地、生
长环境严重破坏的；

4.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二） 向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

泊水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
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造成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
水域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

2.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
资源严重破坏的；

3.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三）致使永久基本农田五十亩以上

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四） 致使三人以上重伤、严重疾

病，或者一人以上严重残疾、死亡的。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
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一） 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
以上的；

（二） 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五项至
第十项规定情形之一的；

（三） 其他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情形。

第五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
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犯罪行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 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
环境事件调查，尚不构成妨害公务等犯
罪的；

（二） 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
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规定排
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
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
有害物质的；

（三） 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期间或
者被责令限期整改期间，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
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
他有害物质的；

（四） 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
企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
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
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五）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法取
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倾倒、处置有放
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
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第六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
规定的行为，行为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
修复责任的，可以从宽处罚。犯罪情节
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
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
犯罪处理。

第七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
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
营活动，严重污染环境的，按照污染环
境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超标

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
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可以认定
为非法经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
认为是犯罪；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等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

第八条 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
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九条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
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
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
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
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
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环境
监测、机动车排放检验、土壤污染调查
评估、温室气体排放检验检测、排放报
告编制或者核查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
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 二年内曾因提供虚假证明文

件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的；

（三） 一年内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数
量较大，且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

（四）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在涉及公共

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中提供虚假的环
境影响评价等证明文件，致使公共财
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
款的规定，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实施前两款规定的行为，同时索取
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
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提供专门用于机动车排放检测作
弊的程序、工具，符合刑法第二百八
十 五 条 第 三 款 规 定 的 ， 以 提 供 侵 入 、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
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违反国家规定，针对环
境质量监测系统实施下列行为，或者强
令、指使、授意他人实施下列行为，后
果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
条的规定，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
罪处罚：

（一） 修改系统参数或者系统中
存储、处理、传输的监测数据的；

（二）干扰系统采样，致使监测数据
因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而严重失真的；

（三） 其他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
统的行为。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位
的人员，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
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
需 氧 量 、氨 氮 、总 磷 、总 氮 、二 氧 化
硫 、氮 氧 化 物 、颗 粒 物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等 国 家 规 定 自 动 监 测 的 污 染 物 ，
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计算机
信息系统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

从事环境监测设施维护、运营的
人员实施或者参与实施篡改、伪造自
动监测数据、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破
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等行为的，依法
从重处罚。

第十二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
的相关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
罚的行为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
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
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
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

第十三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
的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
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
判处罚金。

第十四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
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
集的监测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

公安机关单独或者会同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提取污染物样品进行检测
获取的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
证据使用。

第十五条 对 国 家 危 险 废 物 名
录所列的废物，可以依据涉案物质
的 来 源 、 产 生 过 程 、 被 告 人 供 述 、
证人证言以及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排污许可证、排
污登记表等证据，结合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公安机关等出具的书面意
见作出认定。

对于危险废物的数量，依据案件
事实，综合被告人供述，涉案企业的
生产工艺、物耗、能耗情况，以及经
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

证据作出认定。
第十六条 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

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鉴定机
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国务院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
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第十七条 下 列 物 质 应 当 认 定
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有
毒物质”：

（一）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 附件所列物质；

（三） 重金属含量超过国家或者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染物；

（四） 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
环境的物质。

第十八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以营利为目的，从危险废物中
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
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
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
情形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处
置危险废物”。

第十九条 本解释所称“二年
内”，以第一次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
罚的生效之日与又实施相应行为之日
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

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是指
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百三
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
所得和可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本解释所称“公私财产损失”，
包括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
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直接造成财产
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
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
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
件的应急监测费用。

本解释所称“无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是指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或者超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经营范围。

第二十条 本解释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 〔2016〕 29 号） 同时
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
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3年 3月 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2次会议、2023年 7月 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26年 1月 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6次会议、2026年 2月 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6年 3月 30日起施行）

宁波法院三年审结各类涉外涉港澳台案件标的总额超114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张晓静） 近日，

在 宁 波 国 际 商 事 法 庭 成 立 三 周 年 之
际，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过一场示范庭审、一
份 三 周 年 “ 成 绩 单 ”、 一 批 典 型 案
例、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全面展示了
一 份 宁 波 法院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硬核”答卷。
当日上午，宁波中院院长、一级

高级法官杜前担任审判长，主审一起
涉跨境大宗商品贸易背靠背信用证委
托合同纠纷案件，并当庭成功促成调
解 。 该 案 横 跨 印 度 尼 西 亚 、 新 加 坡 、

中 国 香 港 及 内
地 ， 涉 及 “ 境 外
资 源 +国 内 信 用 +
离 岸 平 台 ” 新 型
大宗商品贸易架构。

这起纠纷的圆满化解，不仅进一步
夯实了 RCEP 框架下中国与印度尼西
亚、新加坡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
的经贸互信，为构建安全、高效、可信
赖的跨境贸易生态提供了鲜活的司法
样本，也彰显了宁波国际商事法庭以

“东方经验”化解国际纷争的智慧与担
当，是宁波法院精准服务中国 （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波片区大宗商品资源
配置枢纽建设的生动实践。

三年来，宁波法院共审结各类涉外
涉港澳台案件 1926 件，标的总额超 114
亿 元 ， 纠 纷 辐 射 全 球 66 个 国 家 和 地
区，其中，宁波国际商事法庭自设立以
来审理案件 308 件，标的额达 62.78 亿
元。这一组组数据，不仅充分彰显了宁
波作为外向型经济枢纽的司法吸引力，

更是中国司法在制度型开放中公信力的
生动注脚。

发布会上，《2025 年度宁波法院涉
外涉港澳台典型案例》 正式发布。 10
个典型案例涉及美国、加拿大、俄罗
斯、德国、瑞士、新加坡、萨摩亚以及
我国港澳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跨
境贸易、投资、国际运输、信用证欺
诈、跨境婚姻家事等多个领域，涉及瑞

士法查明适用、备
用信用证单据条款
效力等前沿法律问
题。这批案例不仅

充分展现了宁波法院应对复杂涉外涉
港澳台纠纷的司法能力与专业水准，
更释放出“审理一案、规范一类、引
领一域”的示范效应，为国内外各类
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加快
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
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发

布会上，宁波中院与宁波仲裁委员会
共同签署 《关于加强诉讼与仲裁衔
接 打 造 仲 裁 友 好 型 城 市 的 合 作 协
议》，双方将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
立仲裁驻点窗口，构建立案前仲裁指
引、审理中委托调解的分层递进解纷
模式，并在仲裁保全、调查取证、司
法审查、裁决执行等四大关键环节深
化全流程协作。通过健全诉讼与仲裁
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强化司法对仲裁
的支持与监督，推动宁波加速成为具
有区域乃至国际影响力的“仲裁友好
型城市”。

公告


